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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Wong是美國富
蘭克林．皮爾斯法學院

（ Franklin Pierce Law
Center）教授，專門研究
數碼版權法，她亦是美
國大律師公會（ABA）
版權法部國際版權委員
會主席。「在Web 1.0時
代，用家只顧自己創
作，很少與網友交流溝
通，但踏進Web 2.0時
代，圖像影音合成技術
普及，市民很容易把自
己拍攝的影音，混合別
人的作品後，經youtube
及facebook等平台發布到全世界。網絡文化和用家習慣的蛻變
中，產生了一種『合成文化』（remix culture）。」Web 2.0除了
流量大，最特別的是主張「用家生成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不同用家在其他人的文字、影音等的基礎上，繼
續進行創作及分享，所以原有創作的點子會不斷「重生」，
內容變得愈來愈混雜，同時也浮現出許多法律權益問題。

Web 2.0年代的Remix世代
「在Web 2.0時代，作者（author）的定義不再純粹是

原創者，因為每個用家會滲入其個人創意，許多時候根
本難以分清那部分是屬於誰的意念，與傳統的『作者
就是原創者』概念可說是完全矛盾。」目前，創作已
是全民協作（collaborate）過程，需要所有用家極大包
容。04年美國一宗侵權案件，法庭便提出「創意用家」

（creative users）這嶄新名詞，形容一些活躍、具生產
力，愛建基別人作品上創作的用家。

美國法庭對版權問題比較靈活寬容，把「公平使用」
（fair use）概念引入用家權利（user right），近年更有
法官判辭中指社會應平衡版權擁有者與用家利益，不
應狹義地解釋「作者」一詞。推而論之，在別人創意
基礎上創作，成為了一種權利。

「將別人的東西說是自己的，是一種侵權行為，
但市民拍攝家庭短片，許多時都會在沒版權人同意
下，把電影片頭、配樂混合到短片中。當不同創作
和影音合成後，片子的版權是屬於誰呢？科技愈發
達便愈難分辨。」

標準未統一　更需要尊重
無論如何，個人和社會利益都需要受到保障，大

家才會放心創作，各國專家一直努力謀求對策，但
仍毫無頭緒。

市民通過互聯網創作，足跡跨越各國司法管轄權
（jurisdiction），各國政治、文化及司法制度不同，根
本難以訂立統一標準。「公平使用」是美國新興概
念，用家創造一些東西後，很大機會被人混合其它
創意不斷「重生」，香港人對創意版權保護較大，對
此不容易接受。

06年，英國開始檢討版權法，建議放寬版權限制，
容許更大創作和變革空間，澳洲在同年亦修訂版權
法，容許更大程度「公平使用」。監控數碼世代侵權行
為，需要更客觀、仔細的測試機
制和標準，並須按不同社會價值
和用家傳統制訂。雖然，各國仍
未建立一套通用版權法系統，把

「用家生成內容」納入國際版權
法規。目前，最重要是政府和社
會尊重創作，維持一個公平創意
平台，在未建構靈活、跨地域大
原則前，「公平使用」不失為暫
時性的折衷之策。

余家明教授是美國愛阿華州大學
（Drake University）法律系教授，同時
是該大學知識產權法中心創辦人。他
表示，許多國家雖然已進入數碼時
代，仍未有相關的版權法規，有學者
提 出 進 行 「 法 律 移 植 」（ l e g a l
transplant）。70年代西方國家開始提出
相關概念，把A國的法律原則移植到B
國，但若A國是一個大國，有複雜的政
治、經濟和權力鬥爭，B國未必能完全
適用，甚至可能「侵蝕」B國法律及文
化的獨特性。踏進數碼時代，版權法

「移植」工程更複雜。
「商標（trademark）、專利（patent）

等是西方近代保障知識產權的產物，隨㠥近年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很多
亞洲國家陸續與國際市場接軌，當中國加入世貿後，美國亦協助它移植相關法
則。」有些國家為了加速接軌過程，會主動派專家到西方國家學習，借用外國經驗
為自己度身訂造版權法律。但不同地區始終文化不同，版權法牽涉社會創意文化，
移植後難免出現「排斥」和缺憾。

移植法律有利也有弊
余家明教授表示，一些國家沒了解自己文化背景和實際需要，把別國法規搬字過

紙，就算過程順利亦會失去寶貴實驗和學習經驗。「移植」包括促使兩國法律調
和、直接提供技術援助、慫恿對方改革及進行境外執法。

「移植」其實有許多好處，至少免去重新研發的成本，可借別國經驗取得免費測
試和吸取教訓，最重要的，彼此版權法相近可促進國際協調，為用家帶來方便。缺
點方面，一開始便扼殺本土法律發展，破壞當地法律和文化傳統，當實驗機會減
少，便削弱國家推行法律改革的能力。

目前，世界上仍未有「電子偷竊」（electronic theft）的法律概念，網上盜竊行為
通常控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等罪名。按法律定義，只有實物才可被竊去。不
過，互聯網已開始「支配」人們的生活，衣食住行都能透過網絡進行，當線上和
線下生活不連貫便會出現問題。他建議，政府可考慮引入新的刑事責任，規範有
關未獲授權的下載和點對點（P2P）文件共享活動。 此外，亦可發展一些共享創
意商品（creative commons），確定「版權所有」的光譜（spectrum），協助用家創
作，並清楚定義出各人要保留的權利。

治亂世　必用重典？
05年，綽號「古惑天皇」的香港網民陳乃明，由於使用BitTorrent（BT）

軟件上載了有版權的電影，最後被判入獄3個月，成為全球首位被控侵權
而入獄的網民。翌年，政府便就版權法規進行諮詢檢討。

「使用BT的性質不同於買盜版CD及DVD，下載時同時上載檔案，是一
種分發行為。」余家明教授指，若有人到唱片舖偷CD，貨架
上真的會少了一隻CD，但在網上偷取別人的版權產物，那產

物依然留在網上，不會因而失去，也會有其他人能繼續下載。
「知識版權法是非常複雜的法律原則，一般市民未必能清楚明白。

到目前為止，要阻止犯案只能加強阻嚇，但近年網上盜版行為猖獗，難
道要施以極刑？」
余家明教授表示，世界上最多侵犯知識版權的是學生，告訴他們犯法後果，是

要賠償大筆金錢他們便會怕，但隨㠥時代發展，成年人也普遍使用互聯網，潛在
犯案者不再局限於學生，不能只靠威嚇。

余家明教授曾提出一個問題，讀者們不妨試答。以下那一項是違法下載行為？
1．從音樂網站下載音樂；2．從歌迷會網站下載音樂；3．從歌手個人網站下載音

樂；4．從有關唱片公司網站下載音樂。答案
是：「上述選擇都不知道」。

「這是個很大問題，網上許多用家都是不知
道哪些東西有版權、哪些沒有，就算有也不知
道屬於誰，要看清楚有關合約條文才知道是否
違法。」縱使非常困難，法律界亦必須盡快反
思改革。「目前許多法律已是19世紀前人遺留
下來的智慧，許多已不及時宜。」現時的版權
法正正暴露出時代的「缺口」—改革是勢在
必行，但應該如何改善，研究才剛剛開始，期
待快有實質方案。

近年，世界各地開始有人成立「共享創意」組織（Creative
Commons，簡稱為CC），推廣一種有彈性的版權授權方式，組織的宗
旨是增加創意作品流通性及可衍生性（derivability），作為其他人據以
創作及共享的基礎，並尋找適當的法律保護。傳統著作權通常位兩種
極端，「保留所有權利」和「不保留任何權利」，CC試圖在兩者中灰
色地帶留有彈性，使得創作者可「保留部分權利」。

香港亦成立香港共享創意（CCHK），與各地CC攜手打造和推廣香
港適用的共享創意授權條款，鼓勵多元創作，加強知識產業發展。香
港共享創意網站：http://hk.creativecommons.org

立即認識共享創意

版權　一切由印刷開始
版權，涵義可從英文字「copyright」中分拆為「版」和「權」，簡單

說是一種複製權。從前印刷術未普及，印刷出版權十分重要。世界上
首部版權法是英國的《安娜法令》（Statute of Anne），這條法令在1709
年頒佈，於1710年正式執行，保護作者出版及再版權利，18世紀法國
的《藝術表演權法》，開始注視保護印刷品以外的「版權」，保障創作
精神概念。至19世紀，日本更制訂《著作權法》，保障範圍包括圖畫、
模型和藝術表演等。

香港版權制度記錄於香港法例第528章《版權條例》，任何人藏有侵
權物品作業務用途，為業務目的藏有製造侵權物品的器材屬於犯罪。
近年，政府開始草擬修改版權條例，希望條例擴大應用至互聯網侵權
行為，目前仍在諮詢階段。

究竟是「參考」還是「抄襲」呢？許多時都難以判斷。在人類缺乏
交流、創意還留停在印刷時代，誰抄誰不難分辨，但當資訊科技發
達，youtube每天有數以上萬短片上載，很多製作都是互相「抄襲」，
要找出「源頭」並不容易。

雖然數碼世界錯綜複雜，只能以「公平使用」暫時止血，但其實法
律對民事侵權行為已有清楚定義，損害他人權益者須負賠償責任。當
全球化進程加深，不但國與國變得融合，人類創作也變得混雜，所謂
耳濡目染，看得多學了別人也不知道。就算共享創意（creative
commons）是大勢所趨，藝術創作者亦倡議保留部分版權（some
rights reserved）概念，希望為資訊流通和保護創作者兩方面取得平
衡。簡單而言，進入Web2.0時代，「抄」是有限制的，不要「抄」得
那麼過分，裡頭必須有自己創意。

現今科技發達，連手機也可拍攝及錄影，不少人還

會自己用電腦軟件，將自己的作品編輯合成，再發表

到網上。無可置疑，科技進步擴闊了人類的創意空

間，互動交流頻繁，卻同時引發許多利益衝突。

版權概念源自18世紀，時至今日，隨㠥互聯網的普

及，人類開始討論如何把它有效應用於數碼年代。數

碼版權法律是嶄新的概念，目前還未出現國際通用的

相關法則。香港大學法律及技術中心上周舉辦「數碼

世代版權法講座」，邀請兩位國際知

名專家，探討版權法如何回應日新

月異的數碼世代。

文、攝：約　翰

天下網絡一大抄

數碼時代 版權之惑

公平使用 人人「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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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將愛抄襲別
人的人稱為「複製
貓」(copy cat) 。

■不要以為年輕人才會侵犯版
權，成人很多時候也犯了法而不
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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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東
人
會
讀
雛
如
﹁
鋤
﹂。
至
少
在
六
十
年

代
雛
鳳
鳴
劇
團
新
組
班
的
時
候
，
沒
有
人
說
他
們

改
錯
名
、
讀
錯
字
，
也
就
是
說
整
個
粵
劇
戲
行
沒

有
人
認
為
﹁
雛
鳳
鳴
﹂
應
該
叫
﹁
鋤
鳳
鳴
﹂。
今
時

今
日
，
年
青
人
可
能
覺
得
粵
劇
是
老
一
輩
文
化
水

平
較
低
的
人
才
會
喜
歡
，
但
事
實
上
戲
行
中
不
乏

對
國
學
有
深
湛
造
詣
的

老
師
宿
儒
。
如
果
任
劍

輝
、
白
雪
仙
她
們
弄
錯

了
讀
音
，
觀
眾
早
就
指

正
，
不
勞
幾
十
年
後
才
要
何
氏
出
來
正
音
。
當
年

香
港
的
中
學
國
文
老
師
可
不
似
今
天
那
樣
不
問
世

事
。
有
一
回
在
圖
書
館
偶
翻
七
十
年
代
的
舊
報

紙
，
就
見
當
年
有
中
學
老
師
撰
文
指
出
任
白
兩
位

斥
巨
資
拍
攝
的
電
影
︽
李
後
主
︾
有
一
些
情
節
與

史
實
不
符
。
假
如
當
年
學
界
認
為
﹁
雛
﹂
應
該
讀

如
﹁
鋤
﹂，
任
姐
、
仙
姐
肯
定
﹁
難
逃
公
道
﹂。
其

實
，
想
來
想
去
也
不
明
白
電
視
台
的
領
導
怎
麼

想
，
這
兩
三
年
來
，
社
會
上
對
﹁
何
氏
正
音
﹂
有

這
麼
多
批
評
，
為
甚
麼
在
他
們
的
心
目
中
似
乎
全

香
港
只
得
一
家
大
學
有
人
懂
粵
語
？
假
如
無
㡊
電

視
的
高
層
陳
志
雲
先
生
有
機
會
訪
問
龍
劍
笙
、
梅

雪
詩
，
會
不
會
直
斥
她
們
教
壞
香
港
人
，
應
該
從

今
正
讀
劇
團
名
字
為
﹁
鋤
鳳
鳴
﹂
？

兩
年
前
，
有
線
電
視
一
個
現
場
直
播
的
節
目
曾

經
打
算
討
論
﹁
正
音
問
題
﹂，
叫
我
出
席
代
表
反
對

﹁
正
音
﹂
的
意
見
，
主
持
人
梁
文
道
先
生
在
鏡
頭
前

說
，
他
們
嘗
試
請
教
育
當
局
和
中
文
大
學
推
廣
正

音
的
人
士
一
起
討
論
，
結
果
大
家
都
抽
不
出
時

間
。﹁

國
際
粵
方
言
研
討
會
﹂
上
有
許
多
學
者
對

﹁
正
音
問
題
﹂
有
興
趣
，
但
是
這
些
聲
音
似
乎
現
時

都
不
大
可
能
在
電
子
傳
媒
爭
取
到
一
點
大
氣
電
波

的
空
間
。
王
許
樂
先
生
在
會
上
連
﹁
正
音
﹂
的
概

念
也
質
疑
，
他
說
如
果
一
部
﹁
正
音
字
典
﹂
大
量

收
錄
﹁
俗
音
﹂，
那
倒
不
如
稱
為
﹁
俗
音
字
典
﹂
！

這
也
說
的
是
，
﹁
正
音
﹂
這
個
詞
，
似
乎
在
方
言

學
的
研
究
上
沒
有
很
堅
實
的
學
理
基
礎
。
王
維
詩

有
謂
：
﹁
因
人
見
風
俗
，
入
境
聞
方
言
。
﹂
方
言

的
正
確
讀
音
，
當
然
以
實
實
在
在
每
天
用
這
種
方

言
用
家
的
讀
音
為
依
歸
。
如
果
這
個
地
方
的
人
對

一
個
常
用
字
的
讀
音
沒
有
異
議
，
自
然
不
必
參
考

韻
書
。

簡
而
言
之
，
在
七
十
年
代
何
文
匯
學
成
之
前
，

省
港
澳
以
至
海
外
廣
東
人
社
區
九
成
九
人
都
讀
雛

如
﹁
初
﹂。
我
想
陳
志
雲
先
生
如
果
有
時
間
︵
應
讀

﹁
諫
﹂
而
不
可
讀
﹁
艱
﹂︶，
是
否
可
以
問
問
父
母
或

以
前
的
老
師
，
這
個
﹁
雛
﹂
字
應
該
怎
麼
讀
？
如

果
一
定
要
讀
﹁
鋤
﹂，
電
視
台
以
後
就
不
應
該
請

﹁
雛
鳳
鳴
劇
團
﹂
演
戲
，
除
非
仙
姐
肯
﹁
改
過
﹂，

正
音
為
﹁
鋤
鳳
鳴
﹂，
以
免
抵
銷
推
動
﹁
何
氏
正
音
﹂

的
努
力
。

香
港
年
輕
人
有
一
個
嚴

重
的
弊
病
，
就
是
不
敢
公

開
發
問
，
在
應
該
發
問
的

時
候
也
不
問
，
在
不
應
該

問
的
時
候
卻
鍥
而
不
捨
地

追
問
。

我
有
這
麼
大
的
感
觸
，

乃
來
自
日
常
所
見
。
我
經
常
出
席
一
些
大
學
的
座
談

會
，
無
論
講
者
說
的
有
多
精
彩
，
並
讓
學
生
感
到
趣
味

盎
然
，
但
在
發
問
的
時
間
，
往
往
鴉
雀
無
聲
，
頂
多

一
、
兩
個
成
績
出
眾
平
時
博
覽
群
書
的
精
英
或
外
國
交

換
生
提
問
，
然
後
有
一
、
兩
個
問
些
不
㠥
邊
際
的
問

題
。
幾
乎
每
次
都
是
草
草
收
場
，
講
者
準
備
好
的
答
問

資
料
都
派
不
上
用
場
。
大
學
生
不
應
該
都
有
強
烈
的
求

知
慾
嗎
？

縱
使
是
專
職
發
問
的
記
者
，
也
不
一
定
愛
發
問
。
經

常
在
記
者
會
所
見
，
提
問
的
大
都
是
外
籍
的
記
者
，
縱

使
是
一
個
以
廣
府
話
為
主
的
場
合
，
本
地
記
者
公
開
提

問
仍
是
相
對
較
少
。
大
部
分
人
都
有
一
個
習
慣
，
就
是

公
開
提
問
時
間
完
結
後
，
圍
起
來
對
相
關
人
士
私
下
發

問
。
這
時
，
他
們
都
顯
得
較
為
自
然
。

其
實
，
每
個
人
在
幼
年
時
候
總
愛
每
事
問
，
求
知
慾

最
強
的
階
段
是
三
歲
至
五
歲
，
他
們
對
身
邊
一
切
都
充

滿
好
奇
，
可
以
一
整
天
提
出
連
串
問
題
，
樂
此
不
疲
。

大
人
都
應
不
厭
其
煩
地
耐
心
解
答
，
並
給
予
正
確
的
答

案
。
當
有
人
按
捺
不
住
，
下
令
他
們
住
嘴
或
不
要
再
問

的
話
，
可
能
窒
礙
了
這
小
孩
的
終
身
發
展
。
現
在
的
情

況
是
，
即
使
香
港
的
小
孩
子
都
經
過
愛
發
問
的
階
段
，

父
母
也
都
一
一
解
答
，
為
何
他
們
長
大
了
，
大
都
成
了

畏
縮
與
沉
默
的
一
群
？
在
他
們
的
成
長
階
段
發
生
了
甚

麼
事
？

我
也
在
香
港
長
大
，
或
多
或
少
有
㠥
相
同
的
缺
點
，

我
細
想
這
是
甚
麼
原
因
？
綜
合
來
看
，
是
家
庭
裡
要
求

孩
子
聽
從
多
於
聆
聽
他
們
的
訴
求
；
本
地
學
校
都
是
大

班
教
學
，
發
問
先
舉
手
，
舉
手
也
不
一
定
讓
你
問
；
還

有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
是
中
國
傳
統
要
求
大
家
謙
虛
，
含

蓄
不
外
露
。
稍
為
表
現
自
己
的
能
力
，
便
被
視
為
浮
誇

自
大
。
而
且
，
不
知
何
時
開
始
香
港
人
普
遍
存
在
一
種

﹁
唔
衰
得
﹂
心
理
，
怕
講
錯
、
怕
被
嘲
笑
、
怕
被
視
為

﹁
無
料
﹂。
香
港
人
又
怕
帶
頭
，
怕
做
第
一
個
，
寧
可
人

講
我
講
；
人
不
問
我
不
問
；
你
答
我
聽
。

我
們
是
否
也
要
學
習
外
國
人
那
﹁
勇
於
表
現
自
己
﹂

的
態
度
？
以
上
典
型
香
港
人
的
心
態
，
能
否
令
香
港
成

為
具
競
爭
力
的
國
際
城
市
？
看
來
，
教
育
界
要
好
好
改

變
我
們
的
年
輕
人
，
而
個
人
亦
要
撫
心
自
問
：
﹁
我
是

否
懂
得
就
個
人
的
利
益
去
發
問
？
﹂

本
報
日
前
刊
專
文
介
紹
﹁
二
十
年
價
值
連

環
圖
﹂，
陳
述
半
世
紀
前
流
行
中
國
南
北
之

﹁
連
環
圖
、
小
人
書
、
公
仔
書
﹂，
提
及
那
時

代
之
連
環
圖
書
︽
水
滸
傳
︾
、
︽
三
國
︾
、

︽
西
遊
記
︾
等
頗
多
是
程
十
髮
，
華
三
川
等
名

家
所
繪
畫
，
他
們
之
字
畫
如
今
一
張
動
輒
幾

十
萬
甚
至
上
百
萬
，
我
們
如
今
中
老
一
輩
原

來
都
是
受
這
些
名
家
雋
品
薰
陶
長
大
的
。

筆
者
年
近
老
邁
︵
在
﹁
文
匯
﹂
寫
隨
筆
已

超
過
廿
載
，
想
認
青
春
哄
哄
﹁
張
茆
﹂
類
小

美
人
也
不
能
矣
︶
可
說
在
公
仔
書
教
育
下
渡

過
歲
月
流
金
，
各
階
段
可
說
各
有
名
家
。
小

時
在
廣
州
中
學
至
大
學
時
段
，
所
看
連
環
圖

多
為
上
海
印
製
，
如

卡
通
武
俠
小
說
︽
鷹

爪
王
︾
等
的
有
趙
三

島
、
專
繪
仕
女
︽
㡋

像
小
說
︾、
︽
粉
妝
樓
︾、
︽
紅
樓
夢
︾
的
有

趙
宏
本
、
程
十
髮
；
繪
歷
史
小
說
︽
薛
仁
貴

征
東
︾、
︽
薛
丁
山
征
西
︾、
︽
羅
通
掃
北
︾

等
的
有
嚴
紹
唐
；
繪
愛
情
小
說
的
有
錢
少

東
；
繪
淒
酸
浪
兒
三
毛
的
有
張
樂
平
等
等
，

一
個
個
迄
今
都
記
憶
猶
新
。

六
、
七
十
年
代
來
香
港
謀
生
，
所
看
連
環

公
仔
多
來
自
各
報
副
刊
，
如
︽
成
報
︾
有
李

凡
夫
繪
﹁
大
官
﹂
、
﹁
柳
姐
﹂
、
﹁
何
老

大
﹂
；
︽
華
聲
報
︾
有
綠
雲
繪
﹁
玉
面
霸

王
﹂
；
︽
星
島
︾
有
許
冠
文
畫
﹁
太
子
德
﹂、

﹁
財
叔
﹂
及
李
惠
珍
繪
﹁
十
三
點
﹂
等
，
如
後

者
直
到
今
天
，
仍
未
間
斷
，
不
但
伴
我
們
成

長
且
伴
我
們
到
老
了
。

五
十
年
代
祖
國
政
權
確
立
後
，
有
一
時
期

所
有
文
藝
為
政
治
服
務
，
所
有
小
人
書
連
環

圖
都
有
強
烈
﹁
保
家
衛
國
﹂
政
治
性
，
各
圖

書
館
小
人
書
檔
出
現
的
連
環
圖
都
是
﹁
雞
毛

信
﹂、
﹁
上
甘
嶺
﹂、
﹁
劉
胡
蘭
﹂、
﹁
林
海
雪

原
﹂
等
故
事
內
容
，
繪
畫
的
有
程
十
髮
、
黃

冑
、
馮
鴻
欽
等
名
家
，
若
那
些
作
品
保
存
到

今
天
，
全
都
是
名
畫
文
物
了
，
而
今
日
給
勾

起
兒
時
舊
夢
，
對
小
孩
時
蹲
在
街
邊
書
檔
看

趙
三
島
的
武
俠
公

仔
書
︽
十
二
金
錢

鏢
︾
之
影
像
，
依

然
清
晰
重
現
，
可

是
已
如
台
灣
時
代

曲
所
唱
：
往
事
只

能
回
味
了
。

國
家
副
主
席
習
近
平
的
金
句
﹁
只
要
精

神
不
滑
坡
，
辦
法
總
比
困
難
多
。
﹂
筆
者

非
常
受
用
。
說
實
話
，
面
對
逆
境
中
來
自

四
面
八
方
的
訊
息
和
所
看
到
的
實
況
，
幾

乎
都
是
負
面
的
，
難
保
精
神
不
滑
坡
，
所

以
取
勝
致
富
之
道
，
總
要
﹁
靜
﹂
和

﹁
定
﹂，
一
切
難
題
便
可
迎
刃
而
解
。

上
周
二
，
港
區
人
大
代
表
和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赴
深
圳
聽
報
告

會
。
與
往
年
一
樣
，
一
月
間
，
國
務
院
和
兩
會
中
央
常
委
會
便
組

織
工
作
匯
報
會
，
目
的
是
為
三
月
﹁
兩
會
﹂
寫
提
案
和
大
會
發
言

作
好
準
備
。
今
年
與
會
者
眾
，
皆
因
由
金
融
海
嘯
所
引
起
的
經
濟

危
機
被
稱
為
是
上
個
世
紀
以
來
最
嚴
重
的
，
不
少
政
協
委
員
是
大

企
業
家
和
學
者
專
家
，
他
們
積
極
參
與
政
協
活
動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更
何
況
藉
此
聽
到
準
確
而
又
最
新
的
國
情
、
經
濟
社
會
發
展

近
況
，
取
得
中
央
對
未
來
發
展
路
向
計
劃
的
思
路
十
分
重
要
。
的

而
且
確
，
與
會
者
都
認
為
可
令
思
維
清
晰
，
處
事
冷
靜
，
牛
年
的

事
業
策
劃
可
望
想
出
好
辦
法
。

當
日
所
見
，
多
名
﹁
大
孖
沙
﹂
委
員
走
在
一
起
，
他
們
是
亞
洲

電
視
台
大
股
東
查
懋
聲
、
﹁
信
和
﹂
的
黃
志
祥
、
貿
發
局
的
蘇
澤

光
等
相
談
甚
歡
，
肯
定
﹁
精
神
無
滑
坡
﹂。
久
未
見
面
的
政
協
常
委

徐
展
堂
從
早
坐
到
晚
，
十
分
捧
場
，
政
協
常
委
陳
永
棋
、
余
國
春

還
要
趕
返
香
港
，
出
席
中
聯
辦
台
灣
工
作
部
新
部
長
曾
怡
源
主
持

的
新
春
酒
會
哩
。
主
管
台
灣
統
戰
等
事
務
的
黎
桂
康
副
主
任
也
從

深
圳
趕
返
，
與
林
瑞
麟
局
長
等
齊
齊
主
禮
。
往
年
新
春
酒
會
在
華

潤
大
廈
頂
樓
，
豪
華
但
地
方
不
大
。
今
年
內
地
與
台
灣
圓
了
﹁
大

三
通
﹂，
兩
地
關
係
大
大
促
進
，
而
港
台
關
係
亦
走
入
新
天
地
。
今

年
中
聯
辦
台
灣
同
胞
酒
會
賓
客
大
增
，
改
在
大
會
堂
美
心
大
酒

樓
，
春
節
氣
氛
更
濃
了
。

長
居
澳
洲
的
老
友
年
多
以
前
訂
了
個
家
庭
大
計
，
零

九
年
初
一
家
五
口
回
港
拜
年
時
，
順
道
要
到
日
本
跑
一

轉
。
策
劃
之
時
澳
元
匯
價
節
節
上
升
，
自
然
滿
心
歡

喜
，
殊
不
知
快
要
成
行
時
澳
元
兌
日
圓
比
高
峰
時
回
落

了
超
過
百
分
之
二
十
，
目
下
正
面
臨
痛
苦
抉
擇
。
需
知

澳
洲
人
到
外
地
旅
行
是
人
生
大
事
之
一
，
很
多
澳
洲
人

一
生
從
來
沒
離
開
過
本
土
，
另
一
些
則
以
到
印
尼
的
峇

里
為
一
生
最
大
目
標
，
今
次
是
否
要
因
匯
價
更
改
行

程
？假

若
要
訴
諸
民
主
機
制
定
然
要
召
開
家
庭
高
峰
會
，

問
題
是
家
中
那
三
個
年
紀
介
乎
十
多
到
二
十
歲
的
反
對

派
，
自
然
認
為
領
導
人
違
反
承
諾
。
為
了
維
持
家
庭
和

諧
和
正
常
運
作
，
包
括
負
責
前
院
澆
花
及
洗
車
的
不
致

進
入
工
業
行
動
，
實
行
野
貓
式
罷
工
，
或
餐
桌
上
用
過

的
碗
碟
能
按
固
有
程
序
進
入
洗
碗
機
，
作
為
領
導
人
，

那
位
朋
友
最
後
決
定
旅
行
依
計
劃
進
行
，
不
過
事
前
得

召
開
會
員
大
會
訂
下
旅
行
的
細
則
。

他
為
團
員
訂
出
的
規
則
包
括
：
首
先
信
用
卡
要
留
在
酒
店
房
間
的
保

管
箱
，
不
能
隨
身
帶
上
。
每
位
團
員
設
定
每
天
消
費
額
及
購
物
額
上

限
，
各
人
如
有
消
費
超
支
由
正
副
團
長
暫
行
代
支
，
回
澳
時
自
每
月
個

人
的
消
費
額
中
︵
或
自
家
庭
勞
務
費
，
例
如
剪
草
洗
車
等
費
用
中
︶
扣

除
，
至
於
每
天
的
交
通
費
用
及
膳
食
費
用
，
則
由
最
高
領
導
人
包
支
包

結
，
食
店
由
領
導
選
擇
團
員
不
得
異
議
。

雖
說
與
原
訂
計
劃
或
有
出
入
，
但
一
眾
訪
日
成
員
了
解
到
這
並
非
領

導
人
食
言
，
最
重
要
是
領
導
人
負
起
一
切

安
排
任
務
，
包
括
運
送
戰
利
品
，
一
想
到

這
裡
動
議
順
利
獲
得
通
過
，
高
峰
會
得
以

在
友
好
氣
氛
中
結
束
。
一
個
結
局
往
往
是

另
一
個
開
端
，
老
友
作
為
訪
日
團
長
的
任

務
才
剛
開
始
，
在
此
謹
祝
一
切
順
利
。
阿

彌
陀
佛
。

﹁
周
公
、
周
公
，
你
在
哪
兒
？
﹂
有
位
學
生
苦

訴
失
眠
纏
繞
，
無
法
釋
懷
。
我
說
這
便
是
問
題
癥

結
？
睡
覺
須
有
平
靜
、
放
鬆
的
心
神
，
此
狀
態
需

要
靠
自
己
日
常
恰
當
地
抒
發
情
感
，
以
免
過
度
壓

抑
而
導
致
鬱
結
存
心
、
積
壓
成
疾
。
這
亦
是
周
公

姬
旦
﹁
制
禮
作
樂
﹂
中
﹁
作
樂
﹂
的
意
思
，
透
過

﹁
樂
﹂
去
引
導
人
以
抒
情
解
困
，
而
不
致
使
身
心

發
展
偏
差
。

練
習
養
生
太
極
的
確
有
助
睡
前
放
鬆
，
但
急
於

揮
斬
失
眠
之
苦
，
就
是
犯
忌
。
凡
事
循
序
漸
進
，

建
議
大
家
練
完
功
，
以
熱
水
泡
腳
；
然
後
躺
在
床

上
，
始
慢
慢
放
鬆
，
呼
吸
深
、
勻
，
先
從
頭
頂
、

眼
眉
，
至
肩
膀
、
心
、
腎
、
臀
，
就
這
樣
想
㠥
，

意
行
至
身
體
每
個
部
分
直
至
最
後
。
通
常
，
還
未

想
到
腳
就
已
入
睡
了
。
故
說
睡
眠
不
能
缺
睡
心
，

心
靜
然
後
身
從
，
才
能
安
穩
入
夢
會
周
公
。

其
實
，
今
次
介
紹
的
﹁
導
引
保
健
功
﹂
就
是
一

種
以
意
念
為
導
引
，
貫
穿
套
路
以
收
扶
正
祛
邪
、

練
內
健
外
的
功
法
，
與
周
公
作
樂
只
是
異
曲
同

工
。
例
如
﹁
調
息
吐
納
﹂
一
式
，
隨
㠥

吸
氣
，
提
肛
調
襠
；
重
心
移
於
右
腳
，

右
腳
半
蹲
，
左
腳
向
左
開
步
；
同
時
兩

掌
腕
關
節
頂
端
領
先
徐
緩
向
前
、
向
上

擺
起
，
高
與
肩
平
，
寬
與
肩
同
，
掌
心
朝
下
，
兩

臂
自
然
伸
直
，
眼
平
視
前
方
。

隨
㠥
呼
氣
，
鬆
腹
鬆
肛
；
兩
腿
屈
膝
半
蹲
，
兩

肘
稍
回
收
下
沉
，
兩
掌
稍
坐
，
腕
輕
輕
下
按
到
腹

前
，
掌
心
朝
下
，
掌
指
朝
前
，
目
視
前
方
。
然
後

隨
㠥
吸
氣
，
提
肛
調
襠
，
兩
掌
腕
關
節
頂
端
領
先

徐
緩
向
前
、
向
上
擺
起
，
高
與
肩
平
，
寬
與
肩

同
，
掌
心
朝
下
，
兩
臂
自
然
伸
直
，
眼
平
視
前

方
。接

㠥
沉
肩
垂
肘
、
屈
膝
半
蹲
的
動
作
，
重
複
多

做
兩
次
，
收
式
時
，
隨
㠥
呼
氣
，
鬆
腹
鬆
肛
；
重

心
移
於
右
腳
，
左
腳
向
之
並
攏
，
並
步
站
立
。
此

式
共
做
兩
個
八
拍
，
左

右
各
一
次
，
習
時
注
意

意
守
丹
田
，
兩
掌
向

前
、
上
擺
起
時
，
要
沉

肩
垂
肘
，
切
勿
挺
腹
；

腿
下
蹲
時
，
要
鬆
腰
斂

臀
，
切
忌
後
仰
前
傾
。

只
可
以
請
﹁
鋤
﹂
鳳
鳴

香港人應問不問

靜
會
周
公
姬
旦

最近發生的HD90假幣風波
可謂是農曆歲末最轟動

全國的事件了，一時間沸沸揚
揚，議論紛紜，引起了全國百
姓的恐慌，以致中國人民銀行
總行於近日發佈了關於公眾春
節前後慎防假幣的通告，這在

以往的歷史中是從來沒有過的。這足以說明這次
HD90假幣風波的波及範圍之廣和波及程度之深。
其實這次發現的大面積百元假人民幣，並非單一的
HD90編號開頭，央行表示目前發現的高仿真假鈔
除了HD90編號以外，還有HB和HA等編號。這更
增加了老百姓的識別難度和恐慌程度。

假幣進入我國流通領域歷來已久，因而群防群治
的程度不亞於當年的全民皆兵。除了每年銀行人員
在街頭設點擺攤宣傳普及假幣識別知識
外，各大銀行、郵局、車站、商場、賓
館、超市、學校以及接觸鈔票頻繁的其它
單位都有驗鈔機嚴陣以待，其情形就像旅
客上飛機進行安檢，很讓人心驚肉跳，生
怕自己撞上了槍口。雖然國外假幣也很猖
獗，但像我國這樣步步為營如臨大敵卻甚
為少見，以至於不少國外遊客來我國觀光
參觀掏腰包消費被驗明「正身」時都感到
很不適應。其實，這樣的驗鈔國人早已習
以為常。

紅包、捐款也用驗鈔機
據《今日早報》報道，在奧運會前後，

杭州迎來了新一輪結婚高潮，酒店裡婚宴
爆滿。身邊的朋友、同事結婚者扎堆出
現，結婚送紅包也成了人們熱議的焦點。
而最猛的議論便是，在不少辦婚宴的地點
處，「報到台」桌子上除了有簽到本，還
放了一台點鈔機和一台驗鈔機。說是紅
包，其實連外面那層紅紙也不要了，來的
客人直接從口袋裡掏出一疊百元大鈔，跟
存銀行一樣，先過點鈔機，送了多少錢一
目了然。如果機子叫，抽出可能有問題的
這張錢再到驗鈔機上面驗一下。點過驗
過，紅包驗收過關，再在大紅鑲金邊的簽
到本上簽個大名，這才算完事。婚宴收禮
用驗鈔機，雖少了些真情多了份尷尬，但
這也是出於無奈，有些人有意無意地使用
假幣送紅包不得不防啊。據悉，去年汶川
大地震全國捐款時有些募捐攤點就發現了
假鈔，以致在一些學校、單位舉行集體捐
款時也用上了驗鈔機，以免給災區人民造
成損失。

一些小攤小販小商店以及沒有購買驗鈔機的部門
除了練就一雙「火眼金睛」識別假幣外，還獨創了
一些明哲保身的實用大法。小學的老師在收學費
時，一般都要求學生在繳的人民幣上寫上自己的名
字，以防統一驗鈔時發現假幣好找到當事人。小攤
小販小商店對你給的鈔票有懷疑，很客氣地讓你重
換一張。一些農村沒文化或識字不多的老農，弄不
清什麼「金屬線、水印、孔方古錢、隱形的100圖
案」等其中的辨別，賣東西看到你給他100元、50
元大鈔，乾脆一概佯裝沒有零錢找，讓你自己換錢
或掏出零錢才成交。

HD90   逃過「機」網
雖然我國的驗鈔機比比皆是，雖然大多數國人都

練就了一套防範假
幣的本領，都有應
對假幣的心理準
備 ， 但 這 次 的
HD90假幣風波猶
如一場突發地震還
是在全國上下引起
了一股衝擊波，其
原因不在於它的蔓
延程度，而是它的
高仿真性。儘管有
關銀行人士出面宣
稱發現的「HD90」
編號的假幣不存在

「高仿真性」，銀行

驗鈔機完全可以識別，可此話一出就引起網友的一
片噓聲，因為這不僅是自欺欺人，而且也是對廣大
消費者不負責。實際上一般的驗鈔機包括銀行的一
些驗鈔機對付這種高仿真的假幣確實是無能為力。
讀者可上網查一下，解放網、易富網、中國經理人
網、紅豆社區等諸多新聞網站都以「21張『HD90』
騙過驗鈔機」為題，報道了今年1月2日上午，兩名
中年男子在廣東肇慶市某商場購買彩電時，用2100
元高仿真的百元假幣付款時順利通過驗鈔機的事
件。具體案例就不再贅述了。另據中國網報道，去
年1月份農行在廣東陽江地區就發現了3張以HD90
編號開頭的百元假鈔，這也是目前有據可查的最早
發現HD90假幣的案件。這3張假鈔是市民到櫃台辦
理存款時發現的，蹊蹺的是這3張假鈔在由驗鈔機

驗鈔時沒有辨別出來，而是在櫃台服務人
員手工點鈔時才被發現。這就很難排除從
驗鈔機中漏網的同類假鈔已進入銀行系統
的可能性。這也是老百姓感到恐慌的重要
原因，因為如果銀行系統進了假鈔，那麻
煩可就太大了，不但取款機受到信用危
機，而且波及範圍會更大，受害人員會更
多。事實上屢有民眾從ATM機中取出大
量假幣的情況已經發生，ATM機也不再
是保險安全的象徵。這一點搜狐網等新聞
網站已經作了報道，並不是我在危言聳
聽。

防假打假 由本根治
面對當前的假幣風波，中國人民銀行總

行公佈的讓百姓如何簡便有效識別假幣的
七種方法以及對銀行營業櫃台驗鈔機的全
面升級還有聯手嚴厲打擊製假販假犯罪活
動，都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也是對個別
銀行人士不負責任講話的一種補過。然而
僅僅這些舉措還不夠。這還是一種「頭痛
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要從根本上打
擊假幣，必須建立一套長效的管理制度。

首先國家要提高鈔票印製的技術和成
本，增加防偽措施；同時嚴格清理銀行系
統內的假鈔，盡最大可能杜絕假幣從銀行
發出。萬一顧客從提款機中取到了假幣，
銀行核實後要給予賠償，同時保險公司也
要制訂相關反假鈔條例，給予顧客理賠，
這樣雙重的保護可有效降低老百姓對假幣
的恐慌。其次要建立打假防假的快速反應

機制，哪裡發現假幣就一追到底，現在網站上竟然
公開叫賣18元一張HD90百元假幣，這還了得？對
製假販假者一定要用重典嚴懲不貸，對舉報者要重
獎。最後在普及假幣防範知識的同時要建立以誠信
為本的社會大環境，營造一種「用假幣可恥」的氛
圍，鼓勵老百姓把手裡誤收的假幣上繳銀行，銀行
登記後給予面值10%左右的補償。這一點很重要，
可有效減少假幣在市面上的流通。另外，要嚴格假
幣收繳制度，發現假幣決不能再歸還顧客，有資格
當面蓋「作廢」章銷毀的當面處理，沒有此資格的
聯繫有關部門迅速前來處理。只有銀行懷㠥高度負
責的精神，㠥力於長效管理，提升防假的技能，完
善打擊假幣的體系和制度，形成防假打假的銅牆鐵
壁，才是打擊假幣的根本之道。

征日大計

只
能
回
味

潘國森

琴台客聚

余似心

翠袖乾坤

太極人生

李　暉

一網打盡

楊振耀

杜亦有道

阿　杜

王大慶

百家廊

防範假幣 全民皆兵

定
而
後
能
靜

思旋天地

思 旋

人民幣偽鈔與真鈔必須細心分辨才能知其真偽。

人民幣部份特徵如水印、白水印及透視圖案，都要在燈光下才

可清晰看到，如真鈔金屬線處是一條明顯的黑影，而假鈔則斷斷

續續。


